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

财 政 部 办 公 厅
文件

农办牧〔2020〕32 号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　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

2020 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大连、青岛、厦门、宁波市农业农村(农牧、

畜牧兽医)厅(局、委)、财政厅(局)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

局、财政局,黑龙江省农垦总局: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改善

农村人居环境的决策部署,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

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》 (国办发〔2017〕48 号),2020 年中

央财政继续支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。 为确保政策落实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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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,提高资金使用效益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 总体要求

各地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,坚持政府支持、企业主体、市场

化运作的方针,坚持源头减量、过程控制、末端利用的治理路径,以

畜禽粪污肥料化和能源化利用为方向,聚焦生猪规模养殖场,全面

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。

2020 年,继续支持畜牧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

(以下简称“整县推进项目”),同时,支持符合条件的非畜牧大县

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(以下简称“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”)。

整县推进项目要全面提升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装备水平,兼顾

畜禽粪肥田间贮存和利用设施建设,畅通粪肥还田利用渠道,畜禽

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% 以上,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

套率达到 100% ,构建起种养结合、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。

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要突出重点区域和主要畜种,重点支持

规模养殖场建设适应粪污肥料化利用要求的设施装备,进一步扩

大处理规模,提升处理水平,确保今年年底前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

用率达到 75% 以上,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

95% 以上。

二、项目支持内容、条件和方式

整县推进项目今年安排剩余资金,按照既定实施方案支持规

模养殖场和第三方处理主体开展建设。 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

按以下要求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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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支持内容。 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重点支持规模养

殖场饮水、清粪、环境控制、臭气处理、厌氧发酵或密闭式贮存发酵

以及堆(沤)肥设施建设,购置粪肥运输和施用机械设备,配套建

设粪污输送管网、田间贮存池等。

(二)支持条件。 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支持范围为未实

施 2017—2020 年中央财政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

用整县推进项目的非畜牧大县,支持的养殖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:

1. 养殖场用地、环评等相关手续齐全,已在农业农村部规模养

殖场直联直报信息系统备案。

2. 能够按要求建立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,准确记录粪污处理

和利用情况。

3. 原则上按规定配套消纳用地或者签订粪污消纳协议,畜禽

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。

4. 项目实施后规模养殖场臭气得到有效控制,液体粪污实现

密闭贮存和处理。

为避免多头、重复安排资金,已实施 2019—2020 年生猪规模

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的养殖场不纳入支持范围。

(三)支持方式。 各省要根据项目实施条件择优确定项目支

持范围,按照高标准建设的要求合理确定补助标准,通过以奖代

补、先建后补等方式对 2020 年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新建、改

扩建给予一次性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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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各省农业农村(农牧、畜牧兽医)部门(以下简称“农业农村部

门”)、财政部门要按照《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0 年农业

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(农计财发〔2020〕3 号)要求,切

实加强协作配合,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实施工作。

(一)制定实施方案。 省级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要及时制定省

级项目实施方案,明确实施条件、补助对象、补助标准、实施要求和

监管措施等,于 7 月 30 日前报送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。 整县推

进项目县要切实加快项目实施进度,确保年底前完成项目目标任

务。 个别单体项目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落地的,要抓紧调整。 调整

后的实施方案要及时报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备案。

(二)强化支持保障。 要积极协调落实好沼气发电上网、生物

天然气并入城市管网、用地用电等政策,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

目落地和运行提供支持保障。 加快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,推动形

成粪肥还田利用市场机制,促进种养结合发展。 要根据产地农业

种植特点,组建粪污处理和粪肥还田专家组,积极探索完善还田技

术规范。

(三)严格资金使用管理。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属于约束性

任务,项目补助资金不得统筹使用。 推动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

与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、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、东北黑土地保护

利用等项目统筹衔接实施,提高资金使用效果。

(四)加强绩效评估。 省级财政、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《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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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,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绩

效目标实现情况、任务清单完成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全面评

估。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项目实施日常监管,及时解决项目

实施中的问题,组织项目实施单位按要求填报项目进度,切实加强

数据审核,确保数据真实、全面、有效。

(五)注重宣传总结。 各级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要通过多种渠

道加强政策宣传,为项目实施营造良好氛围。 要因地制宜确定本

地区主推模式,推动畜禽粪污低成本处理、就地就近还田利用。 请

各省于 12 月 30 日前将项目总结、整县推进典型模式报送农业农

村部畜牧兽医局和财政部农业司。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

2020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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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 年 7 月 6 日印发


